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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注意事項  

應做事項  

 項目  

A.採購活動  (1) 學校應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4／ 2013 號所訂明的下列財政

限額，就採購物料和僱用服務 (包括租用影印機、僱用護衞

員服務、採用寬頻上網服務、提供教育課程、清潔服務 )進
行報價／招標程序：  

5,000 元以上至 50,000 元  邀請最少兩個口頭報價  

50,000 元以上至 200,000 元  邀請最少五個書面報價  

200,000 元以上  邀請最少五名供應商投標  

如無法邀請 ／收到所定至少數目的供應商口頭報價，則

應在「按口頭報價購貨表格」上加以說明，並由有關的

科主任或一名薪級點不低於總薪級表第 25 點的教職員

批簽。  

如未能邀請足夠數目的供應商而預計採購所涉金額會超過

50,000 元，須 把有關情況記錄在案，並事先取得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的批准 。  

應提供不接納符合規格而出價最低／較低的理據。  

(2) 應把報價及投標資料保密，並按知情需要限制有關人士

取得資料。員工應簽署承諾書，承諾不會未經批准便披露報

價或投標資料。  

(3) 應妥為擬備及保存報價／招標文件 (例如「按口頭報價

購貨表格」、收到的書面報價單／標書正本及「書面報價／

投標摘要及批核記錄表」 )，以供查核。  

(4) 應按書面報價單／標書上訂明的日期及時間開啟書面

報價單／標書，避免與逾期遞交的書面報價單／標書混淆，

以保持公平及問責原則。  

 (5) 開標及標書審核委員會和標書批核委員會的成員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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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不同的人士出任。  

(6) 校方應進行督導抽查，以核實取得的口頭報價是否真

確。負責的人員查核有關的報價後，應在「按口頭報價購貨

表格」上簡簽及註明日期，以茲證明。  

(7) 應以書面形式知會所有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

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校方可在訂單

或報價和招標條款內加入這項聲明。  

(8) 應要求負責採購及物料供應職務的人員簽署承諾書，承

諾如得知其本人或家人現正或將會與供應商或承辦商有任

何連繫，會盡早向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作出書面申報。  

B. 付款和收款 (1) 所有付款均須有付款憑單及發票正本。  

(2) 所有已繳付的憑單及發票必須蓋上「已繳付」或「PAID」

字樣，並且由清繳款項的職員加上日期，以防重複付款。  

(3) 為進行內部監控，製備付款憑單和授權付款的工作應分

開由不同人士負責。  

(4) 正式收據應依照指定的式樣印製，而且須連續編號。收

據應順序發出，並且填上日期和蓋上學校印鑑。  

(5) 損毀或廢棄的正式收據應註明「註銷」。  

(6) 應編製每日收款摘要，記錄收入的性質、金額、存入銀

行的日期和收款日期，以及所發出正式收據的編號等。收到

的款項應盡速存入銀行。  

(7) 所有收入均須存入以學校名義開設的有關銀行帳戶內。 

 (8) 接受捐款須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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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9) 必須記錄所收到每項捐款的細節。  

C.管理銀行帳戶  (1) 應在所有作廢支票上註明「註銷」，並保存在支票簿內

以防止再次使用。  

(2) 校 長 應 覆 核 學 校 文 員 每 月 製 備 的 現 金 簿 及 銀 行 對 帳

表，並在查核現金簿及對帳表後，予以簡簽和註明查核日期。 

(3) 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其銀行帳戶應由校監及

一名註冊校董聯合簽署。至於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

其銀行帳戶應由法團校董會的校董聯名簽署 (沒有硬性規定

要校監簽署 )。  

D.妥善保管資產  (1) 應製備「固定資產登記冊」，以記錄學校轄下的現有固

定資產項目，並不時更新登記冊內的資料。  

(2) 應每年至少一次實地檢查各資產。  

(3) 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如需要註銷記錄在「固

定資產登記冊」上的物品及其他貴重物品，或者需要調整有

關記錄，必須取得校長的批准。註銷記錄在「固定資產登記

冊」上的物品及其他貴重物品或調整有關記錄的報告，應提

交校董會，以便校董會參閱。至於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

校，則須得到法團校董會的批准。報銷報表上需列出該項資

產名稱、價值、數量及報銷原因等，並且由法團校董會批核

及顯示在帳目註釋中。  

(4) 應設立一本「器材外借記錄冊」，以記錄外借器材給員

工及學生的資料。  

E.商業活動  

 

(1) 未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如進行商業活動及其後

更改核准的商業活動，應事先徵得所屬區域教育服務處的批

准。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如進行商業活動，亦應事先

徵得法團校董會的批准。有關的商業活動必須在法團校董會

會議上討論及通過，並妥為記錄在會議記錄內。  

 (2) 應定期 (宜至少每三年一次 )進行具競爭性的報價／招標

程序，以甄選營辦商／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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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3) 要求準營辦商／供應商報價／投標的文件及與營辦商

／供應商訂立的合約中，應包括防止賄賂條款。  

(4) 小食部範圍的差餉、地租及其他相關開支，應由小食部

營辦商支付。  

 

不應做事項  

 項目  

A.採購活動  (1) 不得分拆訂單，藉以避免遵守批核報價單／標書的規定

或報價／招標程序。應把 同類的項目集中收錄在同一份報

價或投標附表內，然後才邀請供應商報價／投標。  

B.付款和收款  (1) 如學校活動的收益會存入學校本身的經費之內，有關活

動的開支不應以政府經費支付。  

(2) 所有正式收據均不應預先簽署。  

C.管理銀行帳戶  (1) 所有支票均不應預先簽署。  

D.商業活動  

 

(1) 學校在售賣習作簿、校服、文具、用具及其他物品 (課
本除外 )所得的利潤，不得超過成本價 15%的利潤上限。學

校不可在售賣課本中獲利。  

 


